采购需求

一、服务内容

（一）基本要求

1.功能要求：本次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将遵循土地总登记模式，严格依据《地籍调查规程》、《农村地籍和房屋调查技术方案（试行）》、《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工作指南》以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等技术标准，按照地籍调查确权登记相关规定对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登记成果进行数据库导入、确权登记发证及登记数据成果的汇交。实现城乡地籍一体化管理，推进临渭区农村地籍管理现代化，全面提升地籍管理水平，更好地发挥地籍管理的保障功能和服务作用，同时做好数据的更新与维护，确保数据的现势性和准确性，满足省厅常态化开展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成果更新和汇交的要求。

（二）项目各包段服务地址：本项目共分为2个标段，分别为南塬片区（南塬7镇含向阳街道办程家村）、渭北片区（渭北八镇），共涉及宗地数79270宗（其中各包段暂定为39635宗）。
（三）技术标准（法规和政策文件）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656 号）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743 号）

《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17 号）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 63 号）

《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1〕60 号）

《国土资源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国土资发〔2011〕178 号）

《不动产权籍调查技术方案（试行）》国土资源部（2015）；

（2）技术标准规范

《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 （TD/T1066-2021）

《不动产登记数据整合建库技术规范》 （TD/T1067-2021）

《不动产登记存量数据成果汇交规范（2021 年修订版）》

《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接入技术规范（2021 年修订版）》

《地籍调查规程》（TD/T1001-2012）

《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GB/T37346-2019）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房产测量规范》（GB/T17986-2000）；

《城市测量规范》（CJJ/T8-2011）；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18314-2009）；

《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CH/T2009-2010）；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第一部分 GB/T17941.1）；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23456-2009）；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一部分：1：500、1：1000、1：2000 地形图图式GB/T20257.1-2007）；

其他国家要求执行的标准、规范。

（四）服务内容的具体要求

1.建立权籍信息数据库

根据农村房屋权籍调查成果建立房屋楼盘表，生成不动产单元号；对局方确认能发证的房地数据，建立权籍信息数据库。

2.地籍档案收集、归类、核实

2.1核对档案，确认一个行政村调查数量是否与不动产登记档案数量一致。

2.2确认核对不动产登记档案收件是否齐全。

2.3确认核对不动产登记权源资料、确定房产年份。                                                                        

3.宗地档案发证扫描、检查、核对

3.1分类整理并扫描。

3.2以地籍子区为单位检查扫描件数量与纸质、数据库宗地数量一致性；扫描件内容与纸质档案、数据库信息核对一致性。

3.3核对老宅基地证，确保房产年份与老宅基地证房产年份一致。

4.登记前公示

检查宗地权源等是否齐全、协助检查是否超占、是否符合“一户一宅”等发证要求

4.1根据相关要求，制作发证信息公示资料。

4.2公示后测绘成果的修正：修改公示有异议成果，如：权利人、测绘成果错误等，扫描件重新整理、数据库修改等。

5.发证审核

进行发证工作初审、复审、核定，登簿等工作。

6.建立登记信息数据库

根据农村房屋权籍调查成果对局方确认能发证的房地数据，生成受理、审批、登薄、发证等业务过程数据，建立登记信息数据库。

7.完善登记信息数据库

根据扫描件成果建立数字材料信息库，并实现与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的关联。

8.打印和发放证书

8.1对公示无误的宗地打印证件，贴图盖章等。

8.2协助进行证书发放工作。

9.向上级部门汇交登记成果

9.1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输出农房登记成果包，通过国家质检软件的质检，向上级部门汇交。

9.2对上级部门提出的错误进行修改，直至完全符合要求。

10.其他配合工作

其他需要配合的工作。

（五）成果要求

渭南市临渭区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项目成果包括登记成果、数据库成果和文字成果等。

1.登记成果

1.1渭南市临渭区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项目不动产登记公告截图；

1.2渭南市临渭区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项目地籍档案及扫描件；

1.3渭南市临渭区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项目三级确认单；

1.4渭南市临渭区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项目不动产权证书附图；

1.5渭南市临渭区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项目登记发证台账。

2.数据库成果

2.1渭南市临渭区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项目权籍调查数据库；

2.2渭南市临渭区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项目登记发证汇交数据库。

3.文字成果

3.1渭南市临渭区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项目工作报告；

3.2渭南市临渭区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项目技术方案；

3.3渭南市临渭区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项目技术总结；

3.4渭南市临渭区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项目数据库汇交建设报告；

3.5渭南市临渭区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项目质量检查报告；

3.6其他相关影像、视频文档。

二、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50 日历天内完成。 

（二）服务地点：第一包服务地点：南塬片区（南塬7镇含向阳街道办程家村）；第二包服务地点：渭北片区（渭北八镇）。

（三）付款方式采购人按照服务进度付款：采购人按照服务进度付款，中标人初步完成服务内容经采购人初步验收合格后付合同总价款的30%，中标人提交最终成果，经采购人最终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价款的60%，最终成果经相关部门审核通过后，采购人支付剩余10%合同价款。

（四）服务质量应满足：《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TD/T1066-2021）; 《地籍调查规程》(GB/T 42547-2023); 《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GB/T37346-2019)；

（五）验收标准：所有成果必须符合上级主管部门的最新要求。

